关于推荐评选新北区总工会“模范职工之家”等荣誉
的公示
根据《新北区总工会关于做好2019年度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评选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区教育工会严格执行《通知》的评选条件、评选原则，参照近五年来获得的相关荣誉，兼顾学段和地区平衡，在各基层单位自主申报的基础上，择优推荐。
各基层学校工会对照条件积极申报，截止2020年4月13日下午5点，教育工会共收到申报材料有：区“模范职工之家”申报材料5份、区“模范职工小家”申报材料3份、区“优秀工会工作者”申报材料7份、区“优秀工会积极分子”申报材料9份、区“优秀工会之友”申报材料3份。区教育工会召集教育工会常委3名、经审委员2名对申报材料进行了认真评议审查，根据区总各项荣誉分配指标，报请区教育局领导同意，拟推荐区“模范职工之家”单位：飞龙中学、薛家中心小学；拟推荐区“模范职工小家”单位：中天实验学校道德与法治教研组、奔牛实验小学六年级组、三井实验小学全息阅读项目组；你推荐区“优秀工会工作者”：薛家中学万茂如、奔牛实验幼儿园金吉娣；你推荐区“优秀工会积极分子”：新桥高级中学谈春燕、百草园小学王彩群、龙虎塘实验小学赵瑞良、河海实验小学时娟芳；区“优秀工会之友”：罗溪中学谢红桃、小河中心小学潘建强。
特此网上公示！
常州市新北区教育工会联合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4月16日
